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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255号正泰科沁苑3号楼A栋4楼会议室一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川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34人，代表公司股份182,178,9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83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79,311,8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88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25人，代表股份2,
867,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5%。

2、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公司董事会就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相关情况向股东会作出说明。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4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1%；反

对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36,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7%；反

对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37,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5%；反

对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3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4%；反

对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6,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771,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9289%；反对 1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53%；弃权1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27,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0%；反

对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763,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8132%；反对 1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53%；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4%。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27,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1%；反

对1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弃权22,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763,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8147%；反对 1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42%；弃权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1%。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3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

对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766,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8653%；反对 1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53%；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4%。

（八）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67,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7%；反

对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弃权18,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802,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3860%；反对 9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23%；弃权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8%。

（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72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7%；反

对4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4%；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458,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4050%；反对 42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60%；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0%。

（十）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其控股公司代为开具保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738,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2%；反

对3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1%；弃权59,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473,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6292%；反对 38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88%；弃权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33,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1%；反

对1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768,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8957%；反对 1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53%；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0%。

（十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陆川先生、陈国良先生、南尔先生、周承军先生、朱庆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1 选举陆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90,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728%。
陆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 选举陈国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4,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90,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714%。
陈国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 选举南尔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4,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89,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700%。
南尔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 选举周承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5,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90,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787%。
周承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5 选举朱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4,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89,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701%。
朱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三）《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沈福鑫先生、钟刚先生、黄惠琴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01 选举沈福鑫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6,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91,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945%。
沈福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 选举钟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4,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89,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699%。
钟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 选举黄惠琴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81,554,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7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6,290,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714%。
黄惠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王伟、王恺两位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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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

一、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举李君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李君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职工代表
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李君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八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备查文件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李君先生简历
李君，男，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2008年加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15年，2年研发和

13年市场，海外常驻7年，分别在非洲、欧洲和亚太一线常驻，总部6年。在国家、地区部、战略
客户群和产业均有成功经验。现任公司职工董事、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参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李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80,000股，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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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

5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为保持董事会工作连续性，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年度
股东会结束后，以口头通知方式告知各位董事，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
要求。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陆川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陆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选举陆川先生、沈福鑫先生、南尔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由陆川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选举黄惠琴女士、钟刚先生、陆川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黄惠琴女

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选举钟刚先生、沈福鑫先生、陈国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钟刚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选举沈福鑫先生、黄惠琴女士、周承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由沈福鑫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周承军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承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胡雪芳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胡雪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项海锋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项海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霍庆宝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霍庆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超越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50 证券简称：正泰电源 公告编号：2026-029

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选举产生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主任委员（召集人），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
券事务代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简历详见附件）组成，任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陆川先生（董事长）、陈国良先生、南尔先生、周承军先生、朱庆先生、李君先

生（职工董事）
独立董事：沈福鑫先生、钟刚先生、黄惠琴女士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

委员会。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选举以下成员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
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组成情况

主任委员（召集人）：陆川先生
委员：沈福鑫先生、南尔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黄惠琴女士
委员：钟刚先生、陆川先生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钟刚先生
委员：沈福鑫先生、陈国良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沈福鑫先生
委员：黄惠琴女士、周承军先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
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黄惠琴
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周承军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胡雪芳女士
副总经理：项海锋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霍庆宝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李超越女士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参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周承军先生持有公司股

票140,000股，项海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5,000股，霍庆宝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5,000股；胡雪
芳女士、李超越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与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即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除简历中的任职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其中，公司董事会秘书霍庆宝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李超越女士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通港路536号
电话：0512-52343523
传真：0512-52346558
邮箱：jstr@tongrunindustries.com
四、公司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完成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智寰女士、顾雄斌先生将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智寰女士、顾雄斌先生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董事会对张智寰女士、顾
雄斌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备查文件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三）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正泰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一、董事会成员简历
陆 川（董事长），男，1981年出生，博士学历，持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美国纽约州律师资

格。曾任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副总经理，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
理，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等。现任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浙江正泰
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长。

沈福鑫（独立董事），男，196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嘉兴市郊区乡企局下属公司副总
经理、嘉兴市鑫联经贸公司总经理、浙江斯帝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嘉兴市太阳能行业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艾能聚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沙雅京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等。现任浙江省太阳能光伏行业协会秘
书长、嘉兴市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浙江京昆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新疆嘉雅绿电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监事、沙雅京昆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同景新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鸿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
事。

钟 刚（独立董事），男，1978年出生，博士学历。现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市诤正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同时为凤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黄惠琴（独立董事），女，1973年出生，博士学历，会计学教授。现任宁波大学商学院会计
系教授、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陈国良（董事），男，1963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营师。曾任正泰集团公司低压电器事
业部总经理，小型断路器公司总经理，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企管部总经理、销售中心总经理、董事、副总裁等。现任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正
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公司董事。

南 尔（董事），男，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诺雅克电气（美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
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等。现任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公司董事，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诺雅克电
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并担任上海温青联主席、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浙江商会副
会长等社会职务。

周承军（董事、总经理），男，1973年出生，硕士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国际电工委员会光伏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EC/TC82）注册专家，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中国光伏标准技术委员
会核心委员，全国太阳能光伏能源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0）委员。曾任新疆建工安
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山西
天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监、副总经理、副总裁。现任上
海泰氢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

朱 庆（董事），男，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江苏通润机电集团有限公
司技改装备部副总经理，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常熟通润汽车千斤顶有限
公司董事，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承德通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公司
董事。现任江苏通润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常熟市千斤顶厂监事，常熟市新润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公司董事。

李 君（职工董事），男，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2008年加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15
年，2年研发和13年市场，海外常驻7年，分别在非洲、欧洲和亚太一线常驻，总部6年。在国
家、地区部、战略客户群和产业均有成功经验。现任公司职工董事、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
司总经理。

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周承军（董事、总经理），简历同上。
胡雪芳（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女，198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中级会

计师资格。曾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审计员、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项海锋（副总经理），男，1983年出生，硕士学历，节能与储能高级工程师。曾任南都能源
互联网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霍庆宝（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男，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管、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理、浙江星莲影视文化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超越（证券事务代表），女，1991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管理、云南瑞和锦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负责人兼证券事务代表、浙江正
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管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3,919,
0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9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共计派现金253,862,186.16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2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不存在股份回购事宜。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权益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018

股东名称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江北嘴国金中心T5写字楼15楼02号

咨询联系人：谢正锦

咨询电话：023-88516507
传真电话：023-88516507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26-020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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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哈尔滨同智成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智成科技”）的通知，同智成科技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
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股 东
名称

同 智
成 科

技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否

本次质押数
量（股）

2,2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1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23%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是

质 押 起 始 日
期

2026-05-19

质押到期日
期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质权人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 押
用途

补 充
质押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同 智 成 科
技

横 琴 广 金
美 好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美
好 海 德 薇
一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哈 尔 滨 兰
香 生 物 技
术 咨 询 有

限公司

杨莉

杨峰

合计

持股数量

104,495,466

17,680,000

14,971,810

10,268,924

5,720,870

153,137,070

持 股 比
例

10.99%

1.86%

1.58%

1.08%

0.60%

16.11%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39,939,900

0

0

0

0

39,939,9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42,139,900

0

0

0

0

42,139,9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0.33%

0.00%

0.00%

0.00%

0.00%

27.5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43%

0.00%

0.00%

0.00%

0.00%

4.4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7,701,693

不适用

7,701,693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75.00%

不适用

5.03%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同智成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

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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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份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以集中定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二、新增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情况
近日，公司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同意对公司提供

贷款最高限额不超过2.7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3年，贷款用途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取
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上市公司需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专门用于使用专项贷款回购股
票。公司已完成了回购贷款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工作，专用回购证券账户信息如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0899992992
除了新增回购贷款专用账户外，本次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经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1．2026年 5月 12日，公司召开了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
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1.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股东会决议公告已于2026年5月1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自本次权益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由于公司可转债转股业务致使公司股本发
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调整的原则进行分配。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4．公司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203,194,0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含税）/公司总股本）*10=1.000000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00000元/股。2．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湘佳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21.13元/股调整为 21.03元/
股，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湘佳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七、有关咨询办法1．咨询地址：湖南省石门县二都街道陈氏祠社区九峰路（湘佳股份）2．咨询联系人：易彩虹3．咨询电话：0736-52238984．咨询邮箱：hnsjnmgs@163.com
八、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3．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82 证券简称：湘佳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债券代码：127060 债券简称：湘佳转债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6-临025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江西润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田实业”）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交所重组委”）于2026年5月20日
召开2026年第6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公司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根
据上交所重组委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6年第6次审议会议结果
公告》，本次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能否完成注册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有信息
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83 证券简称：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3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关于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具体意见如下：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

要求。本所将在收到你公司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
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拟承接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的提示性公告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路博迈基
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将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旗下“施
罗德恒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施罗德中国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施罗德添源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变更为本公司。基金管理人变更的议案如经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拟同步承接相关变更基金的部分核心投资人员。

此次相关基金管理业务的承接，基于路博迈集团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前景的持续
看好，是路博迈集团深化中国业务布局的战略举措。

本公司将与相关方密切配合，平稳完成后续工作，全力保障基金投资运作的连续性与稳
定性，切实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本次变更将以完成基金变更注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为前提，后续本公司将
按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网站和相关信息披露媒介。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0日

诺安科技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诺安科技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2026年5月21日

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lion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899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